附件1
江苏省就业见习示范基地认定条件

（一） 近三年来经营状况良好，具有一定的行业特色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用工安全规范，在吸纳就业方面具有表率作用； 为当地见习工作树立了标杆，引导、示范和带动当地就业见习工作的开展。   
（二）提供一定数量适合高校毕业生和失业青年的专业特点和能力水平的见习岗位，且具备一定的技术含量和业务内容。原则上近三年平均每年招收见习生人数达20人。
（三）有专人负责见习人员的管理工作，配备经验丰富的带教师傅，按照带教计划、带教比例对见习人员进行岗位带教。
（四）有完善的见习工作管理制度，包括带教和见习人员考核鉴定、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制度等，对见习人员进行劳动安全卫生教育，提供劳动防护用品，保障劳动生产安全。近两年在各级检查、审计中，无见习管理问题。
（五） 能够按规定为见习毕业生提供生活补助，并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做好见习人员留用情况人员名单、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记录等资料汇总上报，配合做好留用补贴的发放工作。
（六）见习期满后，见习人员留用率不低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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